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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24 年 第 48 号

根据《全国经济普查条例》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五次全国经济

普查的通知》和《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方案》，海关总署决定开展

2023年进口货物使用去向统计调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调查目的

了解 2023年进口货物在国内的使用去向，为编制 2023年投入

产出表和供给使用表、开展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基础数据。

二、调查范围与对象

调查范围是 2023年我国境内从事进口活动的部分法人单位；

调查对象见附件 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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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调查内容、表式及说明

2023年进口货物在最终使用（分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）及中

间使用的金额比例或主要去向。

《一般货物进口使用去向》主要调查除加工贸易货物和保税

物流货物之外的其他进口货物最终使用及中间使用的金额比例。

其中，中间使用按照编表所需要的产品分类进行分组。调查表表

号为 617—1 表。

《保税物流货物进口使用去向》主要调查保税物流货物进口

后的使用去向，包括复出口、出区/出仓、区内转加工、区内转其

他企业及区域间流转。调查表表号为 617—2 表。

调查表式与填报说明详见附件 2。

四、调查方法

调查对象通过“海关统计专项调查调研系统”（地址为 http://43.

248.49.212:81/survey/，以下简称系统），或通过手机扫描二维码（见

附件 3），在线填报调查表。

五、填报要求

进口货物使用去向统计调查是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重要组

成部分，调查对象应当如实、及时填报调查表。如发现故意伪报、

瞒报统计资料的，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六、填报支持

海关统计部门负责面向辖区内调查对象开展填报培训，说明调

查背景、调查表填报方法和要求等内容，具体组织方式由调查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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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地海关另行通知。

调查对象在线填报时如遇到技术或业务问题，请拨打海关热线

服务电话 12360。

七、时间安排

2024年 5月 17日—29日，调查对象登录系统，填报 2023年

进口货物使用去向统计调查表。

2024年 6月 30日前，海关总署完成调查表数据采集、数据审

核及更正，向国家统计局传输调查结果数据。

八、保密规定

海关对调查对象填报的调查表予以保密，仅用于编制 2023年

相关统计资料，未经调查对象书面许可，不得向无关方披露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调查对象名单

2.调查表式及填报说明

3.手机端系统登录二维码

海关总署

2024 年 4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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